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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号——信息披露  

·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2011年度大学生医疗  

·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 

·中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就中注协发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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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；各

外汇指定银行： 

    为进一步满足国内经济主体规避汇率风险需求，现就外汇指定银行（以下简称银行）对客户人民币

外汇货币掉期（以下简称货币掉期）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通知如下： 

    一、本通知所称货币掉期，是指在约定期限内交换约定数量人民币与外币本金，同时定期交换两种

货币利息的交易协议。 

    本金交换的形式包括：（一）在协议生效日双方按约定汇率交换人民币与外币的本金，在协议到期

日双方再以相同汇率、相同金额进行一次本金的反向交换；（二）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

的其他形式。 

    利息交换指双方定期向对方支付以换入货币计算的利息金额，可以固定利率计算利息，也可以浮动

利率计算利息。 

    二、取得对客户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经营资格满1年的银行，可以对客户开办货币掉期业务。银行分

支机构经其法人（外国商业银行分行视同为法人）授权后，可以对客户开办货币掉期业务。 

    三、银行对客户办理货币掉期业务的币种、期限等交易要素，由银行自行确定。 

    货币掉期中的利率均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，但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贷款利率的管理规定，银

行换入（换出）货币的利率不得突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（贷）款基准利率上（下）限。 

    四、银行对客户办理货币掉期业务，应参照执行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

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6]52号）和《国家外汇管理局

关于印发<银行结售汇统计制度>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6]42号）等文件中关于外汇掉期业务的相关外汇管

理规定和统计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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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银行应按月报送货币掉期业务人民币利率情况，具体见附件1、2。 

    五、在货币掉期业务中，银行从客户获得的外币利息应纳入本行外汇利润统一管理，不得单独结

汇。 

    六、银行违反本通知规定办理货币掉期业务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

例》等有关外汇管理法规进行处罚。 

    七、本通知自2011年3月1日起实施。 

   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、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，应立即转发辖内城市商业银行、农村商业银

行、农村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1

0-68402304、68402313。 

    特此通知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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